附件4
新北区2018年中小学艺术作品展评活动实施方案
一、活动主题：阳光下成长     

二、活动对象：各中小学在籍学生

三、艺术作品展评注意事项：

艺术作品包括绘画、书法、篆刻和摄影。艺术作品均需提交400字以内的创作说明。（包括作品主题简介及创作过程介绍）

1、 绘画作品：包括国画、水彩画、水粉画、丙烯画、版画、油画及其他画种。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整纸（68cm-138c）对开，其他画种作品不得超过四开（40cm-60cm）。

2、 书法、篆刻作品不超过四尺整纸（68cm-138c）。

3、摄影作品：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表明顺序号）尺寸均为14英寸（30.48cm-35.56cm）；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。

四、各类作品选送数量每校限5件。

五、时间安排

作品展活动分四个阶段进行。各学校要根据下列安排，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实施工作。

1.第一阶段（2018年2月）宣传发动阶段。下发活动通知和方案至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；组织召开各校分管领导及美术老师专题会议；要求各校结合本校实际，制定方案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对待。

2.第二阶段（2018年3—5月）作品准备阶段。各校组织师生认真准备参赛作品，择优选送。

3．第三阶段（2018年5月底）作品申报、评审阶段。各校上报作品5月25日截止，由区教育处组织评委对各校送展作品进行评选，确定参展作品。

4．第四阶段（2018年6月初）作品展览、选送阶段。局教育处在区级评选的基础上制作展板，同时择优报送至常州市参评、展演。
六、报送作品要求

1、为便于准确登记、及时联系作者，请在作品背后粘牢用铅笔正楷认真填写作品登记表（附件4）。

2、草书、篆书、篆刻请附释文。

    3、各校需按规定时间2018年5月25日将参展作品报送至教育处，（过期报送作品不予评奖）并同时发送参赛作品汇总表（附件5）至xhzxdxf@163.com，联系人：董小方，联系电话：85127250 

七、奖励办法

根据画种及年段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；

根据各校送展作品数量及获奖数量设团体奖若干名；

设优秀辅导奖若干名。

附件5
艺术展评作品申报表

	作品名称
	
	作品类别
	

	作者姓名
	
	年    级
	

	报送学校
	
	辅导老师
	

	联系电话
	
	
	


创作说明：（400字内）

附件6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）学生艺术参赛作品汇总表

	序号
	作品类型
	作品名称
	参赛者姓名
	所在年级
	辅导老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作品在上交时，必须发送本表电子稿至邮箱：xhzxdxf@163.com
